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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寿县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
关于增补“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乡镇”的通告
各乡镇农技站：
我县去年在全国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示范县项目建设中，基建立了10个示范乡镇，经年度考评、末位淘汰，需在特色效益农业和优势农产品主产区增补2个乡镇。按主导产业分：玉米1个、枇杷1个。

区域内愿意承担项目实施任务的乡镇，请规范化填写申报书（见附件）。
申报书提交地点：县体系专家组办公室（科教站）

申报截止时间：2010年6月4日12：00

联系人：陈勇

联系电话：028—38271966.36241646
附件：《“基层农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仁寿县2010年示范乡镇申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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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

仁寿县2010年示范乡镇申报书
	示范乡镇名称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县   乡镇

	总人口（万人）
	
	村数（个）
	
	户数（个）
	

	农业人口（万人）
	
	耕地面积
（万亩）
	
	2009年粮食作物面积（万亩）
	

	2009年粮食总产量（万吨）
	
	2009年农业总产值（万元）
	
	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元）
	

	拟遴选的主导产业情况

	示范主导
产业内容
	种植情况
（万亩）
	主导产业产值
（万元）
	占农业总产值
的比重（％）

	
	
	
	

	一、有利条件

扼要说明地理、交通、通讯、气候、主导产业、领导重视、群众基础等7个方面的优势。

二、组织保障

1、管理体制。根据《中共仁寿县委、仁寿县人民政府关于乡镇机构改革的实施意见》（仁委[2007]249号）的规定，乡镇农业服务中心（下设农技站）实行“条块结合、以块为主，农业局管人”的管理体制，其人员配备、考核奖惩、晋升要充分听取县级业务主管部门的意见；人员跨乡镇间调配，乡镇党委、政府和县业务主管部门分别签署意见后，由县组织人事部门按有关程序办理。

2、执行机构。成立乡镇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执行组，党政主要领导担任组长，为项目实施提供必要的经费保障，确保技术指导员的业务工作时间占全年工作日的2/3以上。

三、工作措施

1、在自愿申报的基础上，推荐乡级技术指导员

2、乡镇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选址

3、农业科技示范户遴选

4、信息报送措施：每名技术指导员、每季度报送1条科技入户或示范基地建设信息，每月25日前电子文本通过党政网报县农业科教站。

      乡镇党政负责人签字            乡镇人民政府公章

 二○一○年六 月    日




注：示范户、指导员、示范基地国家有专项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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